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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

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４

公司董事长徐文彬先生、总裁陈曙跃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罗洁女士及会计

机构负责人陈爱敏女士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海欣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５１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海欣

Ｂ

股

股票代码

９００９１７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谋亮 何莉莉

联系地址

上海市福州路

６６６

号金陵海欣大厦

１８

楼

上海市福州路

６６６

号金陵海欣大厦

１８

楼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９１７０００ ０２１－６３９１７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９１７６７８ ０２１－６３９１７６７８

电子信箱

ｈｘ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ｈａｉｘｉｎ．ｃｏｍ ｈｘ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ｈａｉｘｉｎ．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

１，２６２，４３４，１１１．００ １，２３１，９０９，１７５．１８ ２．４８ １，１８３，７９９，６８５．９６

营业利润

６３，９０６，４１８．７８ ２３，３５３，０７９．６６ １７３．６５ －３，０５１，２４３．３１

利润总额

６６，４３５，１３７．５０ １６，２５４，０６０．７８ ３０８．７３ ９，２９７，４７７．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３８，１５３，８７８．４８ １５，２３８，３７４．２９ １５０．３８ ７，３６７，３３５．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１０，６９０，６４２．８３ １１，３９０，８０４．５５ －１９３．８５ －１３，８２０，１２０．９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４，５００，５９５．６５ ６２，６２５，５１７．７０ －９２．８１ ２０３，３８７，１６１．４７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

３，９６６，３０５，７４６．８５ ４，６６９，４５４，５４７．００ －１５．０６ ６，１８１，２２０，５７０．２７

负债总额

１，２１０，８７４，０５７．５１ １，４１０，３６９，２１３．６２ －１４．１４ １，９１１，２９８，３３１．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２，５２８，５８６，８０５．８６ ３，０３９，１４８，２７７．４５ －１６．８０ ４，０４２，２９３，１９４．７１

总股本

１，２０７，０５６，６９２．００ １，２０７，０５６，６９２．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０７，０５６，６９２．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１６ ０．０１２６ １５０．７９ ０．００６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１６ ０．０１２６ １５０．７９ ０．００６１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１６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９４ －１９４．６８ －０．０１１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３７ ０．４３

增加

０．９４

个百分点

０．２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０．３８ ０．３２

减少

０．７０

个百分点

－０．４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５１９ －９２．８７ ０．１６８５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０９４８ ２．５１７８ －１６．８０ ３．３４８９

资产负债率

（％） ３０．５３ ３０．２

增加

０．３３

个百分点

３０．９２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８７４，００８．０９ －１１，１００，００７．９３ ８，５２５，７７８．２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

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２，４７０，０４６．１０ ３，３５８，５９２．５０ ５，２３２，９７３．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

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３０，３４８，７０２．５５ ３，５２８，０２６．４７ ５，９２９，３４１．５７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

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

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３５，２１９，８４４．６４ １０，９７６，８４８．０４ １，０８２，８４４．０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

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９３２，６８０．７１ ３２４，８９６．５５ １，８０８，７８２．９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２，８１０，８９９．４７ －２，３９７，１６１．７６ －２，３５８，５１５．６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６，４４１，８４５．１３ －８４３，６２４．１３ ９６６，２５２．５２

合计

４８，８４４，５２１．３１ ３，８４７，５６９．７４ ２１，１８７，４５６．７７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１８２

，

９６５

户

，

其 中

Ａ

股

１３６

，

５２８

户

，

Ｂ

股

４６

，

４３７

户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

股东总数

１７６

，

９０５

户

，

其中

Ａ

股

１３０

，

７９２

户

，

Ｂ

股

４６

，

１１３

户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１

、

上海松江洞泾工业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７．５１ ９０

，

６１３

，

８１９ ０

质押

２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

、

申海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４．６０ ５５

，

４８８

，

９１６ ０

无

３

、

上海玩具进出口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０７ ４９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０

无

４

、

上海新工联

（

集团

）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０６ ２４

，

８９２

，

０４６ ０

无

５

、

李革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６ ５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０

无

６

、

樊青樟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３ ５

，

１８０

，

５９８ ０

无

７

、

裕礼发展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０．３８ ４

，

５８３

，

８００ ０

无

８

、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

理财

１８

信托产

品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２０ ２

，

４４４

，

７００ ０

无

９

、

宗学敏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２

，

０８５

，

９６１ ０

无

１０

、

ＮＡＩＴＯ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境外法人

０．１７ ２

，

０４４

，

９８０ ０

无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１

、

上海松江洞泾工业公司

９０

，

６１３

，

８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申海有限公司

５５

，

４８８

，

９１６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３

、

上海玩具进出口有限公司

４９

，

０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上海新工联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４

，

８９２

，

０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李革

５

，

５４０

，

０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６

、

樊青樟

５

，

１８０

，

５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裕礼发展有限公司

４

，

５８３

，

８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８

、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理财

１８

信托产品

２

，

４４４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宗学敏

２

，

０８５

，

９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ＮＡＩＴＯ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２

，

０４４

，

９８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

申海有限公司是上海新工联

（

集团

）

有限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６２

亿元人民币（注：以下未做特别说明处，币种均为人

民币），较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２．３２

亿元增长

２．４４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８１５．３９

万元，较

２０１０

年的

１

，

５２３．８４

万元增长

１５０．３８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公司总资产

３９．６６

亿元，净资产

２５．２９

亿

元。

２０１１

年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３７％

， 较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０．９４％

； 资产负债率为

３０．５３％

，较

２０１０

年上升

０．３３％

。

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面料、医药和服装企业，其中面料企业营业收入共

５．６

亿，医药

企业营业收入共

４．１２

亿，服装企业营业收入共

３．２

亿。

公司主要产业板块报告期内情况为：

１

、纺织板块：正常生产的面料类企业合计盈利

６７９

万元，实现扭亏为盈；服装类企业合

计亏损

２０

万元；玩具类企业亏损

１１１

万元，较

２０１０

年度减亏

８２％

。

１１

家关停企业合计亏损

３

，

７５７

万元，较

２０１０

年度亏损额下降

４８％

。

面料类企业根据市场和客户的需求，以品牌为导向，调整产品结构，向开发中高档服饰

面料转变，实现产品结构的转型。 公司的面料产品、服饰与包括阿玛尼、

ＣＫ

等国内外品牌客

户或品牌运行商的合作在逐步扩大。

服装企业在面料价格大幅增长的不利形势下，通过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合理调整生产

流程、降低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等举措，保持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完成了美国

ＨＧ

公司的人员和资产清理、完成了南京海欣玩具有限

公司的解散注销、完成了上海海利玩具有限公司的库存清理和股权变更；有

４

家停产企业的

厂房对外租赁产生收益，所以关停企业的费用和亏损额大幅下降。

２

、医药板块盈利

１

，

６９４

万元，较

２０１０

年度增长

７８％

，净资产收益率达到

１２．７％

。 公司控股

的江西赣南海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赣南海欣”）业绩稳步增长，西安海欣制药有限公

司（简称“西安海欣”）改变了多年亏损状况，实现了扭亏为盈。

参股的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苏中海欣进行股权和资源整合以来，通过优

势互补，近几年业绩逐年大幅增长。

２０１１

年度，该企业实现经营性净利润

４

，

１３７

万元，加上其

他收益，为公司增加收益

１

，

５２６

万元。

在资源整合上，以上海海欣医药有限公司（主营药品销售）为平台，带动西安海欣在长

三角地区的药品销售，同时发挥上海海欣医药有限公司对药品需求市场的信息优势，寻找

有市场前景、适合在西安海欣研发的产品。

３

、金融投资板块收益约

１．０９

亿元，主要来源于长江证券的分红、长信基金的收益和出售

３０３

万股长江证券股票的收益。

公司把做好长江证券股票市值管理作为经营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精心组织和论证的基

础上，以较高价格出售了长江证券股票

３０３

万股，与

２０１１

年末长江证券收盘价相比多收益

１

，

９４５

万元。 为进一步管理和操作好持有的长江证券股票积累了经验。

另外，公司在发展规划、项目论证与投资、稳妥处理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等方面也做了大

量工作：

在发展规划方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公司成立五年发展规划研究课题组，在对下属企业和同

行企业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公司及各业务板块的五年发展规划纲要初稿。

关于松江区的工业地产，前期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和多方位的沟通，但目前尚未形成

整体开发规划。 在过渡期间，公司主要是抓好空置厂房的租赁和管理，报告期实现年租金近

９００

万元。

在项目论证与投资方面，公司开展了长毛绒面料生产基地布局的论证，完成了对赣南

海欣的增资， 提出并通过了将上海海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从

９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到

１．５

亿元的方案。

公司还稳妥处理了股票异常波动。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因二级市场对公司股票炒作，公司

Ａ

股股价出现放量拉升，涨幅位居

Ａ

股前几名。 公司一度成为媒体、证券研究机构、机构投资

者和监管部门关注的焦点。 面对这一情况，公司及时采取了发布公告说明情况，在平日投资

者接待和股东大会上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召开董事会会议、经营班子会议和中层管理以

上人员会议，深入学习信息披露有关规定等措施，对股价过度炒作起到了降温作用，避免了

因股价非理性拉升引发普通投资者盲目跟风被深套的投资风险。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

％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

％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

）

纺织业

９８９

，

０３９

，

９０１．１３ ８４４

，

０８９

，

３９８．６７ １４．６６ １３．７７ ９．９１

增加

３

个百

分点

医药业

４１２

，

９４５

，

８１６．４９ ３２９

，

１１９

，

２２８．３５ ２０．３０ １０．０４ ６．８３

增加

２．３９

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

％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

％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

）

面料

６９４

，

７３９

，

３６１．６６ ６０１

，

２０７

，

１６９．７７ １３．４６ ２３．２８ １９．２２

增加

２．９５

个

百分点

服装

２８９

，

４７１

，

７１６．３２ ２３９

，

４１７

，

４２１．８０ １７．２９ ４．６３ ２．２２

增加

１．９５

个

百分点

医药业

４１２

，

９４５

，

８１６．４９ ３２９

，

１１９

，

２２８．３５ ２０．３０ １０．０４ ６．８３

增加

２．３９

个

百分点

５．３

报告期内发生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５．４

公司在报告期发生的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事项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

发生额 余额 发生额 余额

上海金欣联合

发展有限公司

联营公司

－３，５００ ４，５００

合计

－３，５００ ４，５００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６．２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报告期内，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有上海海黄时装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的子公司有南京海欣玩具有限公司（已注销）和

ＨＧ

（

ＵＳＡ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已注销）。

董事长：徐文彬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５１／９００９１７

股票简称：海欣股份

／

海欣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上海市福州路

６６６

号金陵海欣大厦

１８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

际出席

９

人；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徐文彬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年报全文披

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报告还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及

２０１２

年主要

工作的报告》；

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报告还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六、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审计结果，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３８

，

１５３

，

８７８．４８

元，按照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

余公积金

－１１

，

３８７

，

０６５．５９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３５

，

９５３

，

６５４．５５

元，本年度末未分配利

润为

－１０９

，

１８６

，

８４１．６６

元。 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分配现金红利，不送红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法定资本公积为

１

，

０８４

，

０８１

，

５８３．０７

元，本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为：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该预案还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担保计划的预案》；

根据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为下属企业贷款担保的额度为

１．９

亿元人民币。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际对下属企业贷款担保及信用

担保共计

０．５２

亿元（明细请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担保计划，担保

总额为

２

亿元人民币。 公司

２０１２

年担保计划为：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保单位

担保金额

折合成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

１

上海海欣医药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０ １

，

８００

２

西安海欣制药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３

江西赣南海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４

南京海欣丽宁服饰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５

南京海欣丽宁长毛绒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６

保定海欣长毛绒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２００

总 额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以上担保计划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允

许董事会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对个别企业的担保数额在上述范围内予以微调。

八、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

２０１１

年度审

计费的预案》；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单位，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该事

务所已为公司提供了

１２

年审计服务。

董事会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续聘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单位。 同时，公司拟支付的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为

１２０

万元人民币（与

２０１０

年度

审计费相同）。

九、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外投

资等事项的预案》；

为保证公司及时决策，抓住机遇，董事会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继续授权公司

董事会在

２０１２

年度，在遵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前提下，决定如下事项：

１

、决定公司净资产

３０％

限额内的对外投资、收购和出售资产事项（授权比例与

２０１１

年度

相同）；

２

、 决定公司净资产

１０％

限额内的短期投资和委托理财事项 （授权比例与

２０１１

年度相

同）；

３

、决定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以上但低于

５％

的关联交易事项（授权

比例与

２０１１

年度相同）。

公司董事会将在下一年度股东大会上汇报上述事项的执行情况。

十、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董事会调整长江证券股票出售价

格的议案》；

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证券市场情况，董事会同意调整长江证券股票出售价格，公司可

在原授权额度内按不低于

１０

元

／

股的价格出售长江证券股票（原授权额度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已抛

出

３０３．８２７

万股，剩余

１

，

６９６．１７３

万股）。 公司将争取以较高价格出售。

十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报告全

文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十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预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经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任期届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将在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上换届选举产生第七

届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将设董事

９

人，股东方分别推荐徐文彬、王海鸟、俞锋、崔倩、鲁光麒

为股东代表董事候选人；公司董事会推荐杨朝军、陈小洪、郭永清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第九

位董事候选人待定。

独立董事杨朝军先生任期将满两届，公司董事会经认真研究，考虑其作为提名委员会

主任，了解公司情况，对公司规范运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继续推荐杨朝军先生为独立董事候

选人，公司将尽快物色合适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后更换。

以上八位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经董事会审核通过，简历请见附件。

十三、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经研究，公司董事会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星期五）下午

１

：

３０

在银河宾馆（上海市中山

西路

８８８

号）三楼会议厅举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以上第二、四、六、七、八、九、十二

项议案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和《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附：

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徐文彬，男，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出生，董事候选人。 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中共党员。 现任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党委书记。 曾任步兵

２７３

团政治处主任，步兵

２７１

团政委，上海

松江区建委书记，松江区小昆山镇和洞泾镇党委书记，公司监事会主席、副总裁、总裁等职。

截至目前，徐文彬先生持有海欣股份

Ａ

股股票

１０

，

０００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王海鸟，男，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出生，董事候选人。 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现任

申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副董事长。 曾任上海市二轻局办公室主任，上海轻工控股（集

团）公司办公室主任，申海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代总经理等职。

截至目前，王海鸟先生未持有海欣股份

Ａ

股及

Ｂ

股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３

、俞锋，男，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出生，董事候选人。本科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松江区洞泾镇办公

室主任兼上海洞泾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任松江区洞泾镇团委书记，江西省万载县

人民政府县长助理，松江区洞泾镇工业贸易办主任、渔洋浜村党总支书记、经济发展办主

任，松江区洞泾镇村镇建设管理办主任兼城发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等职。

截至目前，俞锋先生未持有海欣股份

Ａ

股及

Ｂ

股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４

、崔倩，女，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出生，董事候选人。 本科学历，工程师。 现任申海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本公司董事。 曾任山东交通学院院长办公室职员，交通部科研院职员，中国交通进出

口总公司船舶二部副总经理，海通通信仪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截至目前，崔倩女士未持有海欣股份

Ａ

股及

Ｂ

股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５

、鲁光麒，男，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出生，董事候选人。 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现任

上海玩具进出口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兼任上海玩具行业

协会会长、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副会长。 曾任上海缝纫机螺丝厂副厂长，上海缝纫机公

司企管科科长，上海轻工业局企管处科长，上海轻工控股（集团）公司企管处副处长、资产经

营部经理，上海梅林正广和（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会计师等职。

截至目前，鲁光麒先生未持有海欣股份

Ａ

股及

Ｂ

股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６

、杨朝军，男，

１９６０

年

８

月出生，独立董事候选人。管理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上海交通

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证券金融研究所所长，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杨朝军先生未持有海欣股份

Ａ

股及

Ｂ

股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７

、陈小洪，男，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出生，独立董事候选人。 工学硕士；中共党员。 现任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本公司独立董事。 兼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理

事、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中小企业协会顾问；

１９９８

年获国务

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部室主任、副部长，企业研

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

截至目前，陈小洪先生未持有海欣股份

Ａ

股及

Ｂ

股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８

、郭永清，男，

１９７４

年

１０

月出生，独立董事候选人。 会计学博士；中共党员。 现任上海国

家会计学院会计学教授，本公司独立董事。兼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曾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会计学副教授、行政财务部主任、党委委员等职。

截至目前，郭永清先生未持有海欣股份

Ａ

股及

Ｂ

股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５１／９００９１７

股票简称：海欣股份

／

海欣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上海市福州路

６６６

号金陵海欣大厦

１８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范杰先生主持。 经过认真审议，全体监事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

二、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监事会共召开

４

次会议。 监事会根据上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提出的基本

要求，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赋予监事会的权利，列席了公司历次董事会会议，对董事

会讨论和审议的相关议题独立地发表了意见，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进行了不定期的跟踪调

查。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有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决策程序合法，根据监管部门的规定，建立了符合要求的内部控制制度。 没有发现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行为。

（二） 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同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认为该审计报告

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三） 监事会对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四）监事会对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相关事项有：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公司以

１３．５７

元

／

股的均价卖出

３０３

万股长江证券股票，总金额

４

，

１１１

万元；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公司以

７

，

４６２

万元的价格受让全资子公司上海海欣长毛绒有限公司持有

的上海金欣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７．５５％

股权；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公司以

２７５

万元的价格受让全资子公司上海海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的上海力敦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５０％

的股权；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公司对持股

６６．６７％

的江西赣南海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

监事会认为以上资产处置、受让及增资事项符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价格合理。

（五）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未发生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关联债权债务往来为：归还联营企

业上海金欣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

万元。

监事会认为公司关联交易无异常。

（六）监事会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阅情况及意见

２０１２

年公司将全面开展内控规范实施工作。 内控自我评价工作将于

２０１３

年开展。

该报告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监事会对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提出的书面审核

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１

、公司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２

、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

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五、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预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产生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任期三年，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任期届满。 根据《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应在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上换届选举产生第七届监事会成员。

经股东方推荐，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为：范杰、蒋喜林；经公司工会推荐，公司职工

代表监事为谈仁良。 各位监事候选人的简历附后。

该预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附：

监事候选人简历

１

、范杰，男，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出生，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

师（非执业），注册资产评估师（非执业）；中共党员。 现任上海新工联（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裁兼总会计师，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曾任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财务处副主任科员，上

海新工联实业总公司财务审计部襄理、副主任，上海新工联（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副总

会计师、副总裁等职。

截至目前，范杰先生未持有海欣股份

Ａ

股及

Ｂ

股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蒋喜林，男，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出生，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大专学历；中共党员。现任上海市

松江区洞泾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兼镇会计服务所所长，公司监事。 曾任松江区洞泾镇百

鸟村总会计，松江区洞泾镇会计服务所会计，松江区洞泾镇审计室科员，松江区洞泾镇经济

事务管理所科员等职。

截至目前，蒋喜林先生未持有海欣股份

Ａ

股及

Ｂ

股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３

、谈仁良，男，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出生，职工代表监事。大专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工会主席、党委副书记。 曾任南京海欣玩具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上海海发玩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州海欣玩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公司总

裁办公室主任等职。

截至目前，谈仁良先生未持有海欣股份

Ａ

股及

Ｂ

股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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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０８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星期五）下午

１

：

３０

。

二、会议地点：上海市中山西路

８８８

号（近延安西路）银河宾馆三楼会议厅。

三、会议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７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８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外投资等事项的议案；

９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的议案；

１０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四、出席会议人员：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星期三）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全体

Ａ

股股东及

６

月

４

日（星期一）登记在册的全体

Ｂ

股股东（

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５

月

３０

日）均可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本人不能出席的，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３

、公司聘请的鉴证律师。

五、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符合出席股东大会条件的法人股东请持股东帐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请持股东帐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请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样本请见附件一）及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请按照附件二的《股东参会登记表》仔细填写。

信函及传真请确保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下午

５

点前到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信封或传真件上请

注明“参加股东大会”字样。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星期二）上午

９

时至下午

４

时

３

、登记地址：上海市福州路

６６６

号金陵海欣大厦一楼大厅

４

、通讯地址：上海市福州路

６６６

号金陵海欣大厦

１８

楼

海欣股份董事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０１

联 系 人：何莉莉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９１７０００

转

１８６６

分机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６３９１７６７８

六、其他事项：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资料的具体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２

、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３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的有关要求，本公司股东大会

不发放任何礼品。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参加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及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股东账号

：

持股数量

（

股

）：

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联系地址

：

邮政编码

：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董事会，现提名陈小洪先生、杨朝军

先生、郭永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

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

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陈小

洪、郭永清在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杨朝军在公司任期将满六年，公司董事会经认真研

究，考虑其作为提名委员会主任，了解公司情况，对公司规范运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继续推

荐杨朝军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将尽快物色合适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后更换。

六、被提名人郭永清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会计学

教授，具备注册会计师（非执业）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

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杨朝军，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欣

股份”）董事会提名为海欣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

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海欣股份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

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海欣股份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

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海欣股份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

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

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

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杨朝军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陈小洪，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欣

股份”）董事会提名为海欣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

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海欣股份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

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海欣股份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海

欣股份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

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海欣股份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

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

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

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小洪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郭永清，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欣

股份”）董事会提名为海欣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

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海欣股份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

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海欣股份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海

欣股份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会计学教授，具备注

册会计师（非执业）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

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海欣股份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

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

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

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郭永清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